版本/日期：第    版/西元     年    月   日(必填)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一般型創新研發計畫申請書
一、綜合資料
	計  畫
類  型
(可複選)
	□創新研發
	□教學訓練
	□臨床試驗
	□人工智慧

	
	□醫品病安
	□醫療資訊
	□醫療器材
	□其他___________

	計  畫
名  稱
	(中文)

	
	(英文)

	執  行
單  位
	科  別
	

	
	主持人
	
	員 編
	

	執行期限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計畫聯絡人
	
	聯絡電話
	

	申請經費
(上限40萬元整)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額外補助
	□ 本計畫包含住院醫師或醫事人員 (新增五萬元)。
□ 本計畫研發成果將應用於臨床場域 (新增十萬元)。
□ 本計畫結束後三年內，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身份於新制教學醫院評鑑認可之期刊發表原著論文(新增五萬元)。

	預期成果
(可複選)
	□ 申請專利      □ 改善臨床流程   □ 提升病人安全
□ 醫療科技突破  □ 參加醫療科技相關競賽
□ 具有技轉潛力  □ 論文發表
□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


· 科技部研究計畫不適用額外補助。
· 若計畫主持人未達成額外補助之申請條件規定者，此後之二年內不得再提出額外補助之申請。
· 詳情請參閱「創新研發計畫補助辦法」。
二、創研計畫摘要
	


三、背景 (包括臨床痛點、研究動機及文獻回顧)

四、計畫內容 (請敘述實施方法、材料、進行步驟、時程規劃)
五、額外補助說明 (選填)
若勾選上述「本計畫研發成果將應用於臨床場域(新增十萬元)」之補助者，須於計畫完成後2年內實際臨床運作使用至少6個月以上並記錄。
(一) 請詳述本計畫未來應用於臨床場域之規劃：(包含預計實施場域/對象、情境描述、時程安排、成效評估方式等)
六、設備配置(本計畫中必需使用之主要儀器名稱及安置地點)

	儀      器      名      稱
	設      置      地      點

	
	

	
	

	
	

	
	

	
	


七、經費明細表(詳細內容請參考創新研發計畫經費使用要點)
	材  料  或  項  目  名  稱
	單      價
	數      量
	總      價

	一、人事費
	
	
	

	
	
	
	

	二、研發執行費
	
	
	

	
	
	
	

	三、雜項
	
	
	

	
	
	
	

	四、差旅費
	
	
	

	
	
	
	

	
	
	
	

	
	
	
	

	
	
	
	

	
	
	
	

	
	
	
	


	
	
	
	

	
	
	
	

	   總                數
	
	
	



八、主持人學經歷：
	畢業學校、科系
	

	畢  業  年  月
	

	最  高  學  位
	

	現          職
	

	重  要  經  歷
	


九、主持人發表之有關論文：
	作者或發表者
	論    文    題    目(中文或英文)
	發表期刊/會議

	
	
	

	
	
	

	
	
	


(超過三種者，自選最重要之三種，以最近五年內為限。
(研究計畫成果請註明年月，學會報告請註明學會名稱及年月。
(請附論文影印本。
十、人力配置：請分別填寫主持人、共同/協同主持人及研究人員、技術人員等。
	本計畫中擔任角色
	員 編
	姓名
	現任機構及職稱
	負責工作

	
	
	
	
	

	
	
	
	
	

	
	
	
	
	

	
	
	
	
	

	
	
	
	
	

	
	
	
	
	

	
	
	
	
	

	
	
	
	
	


十一、參考文獻：
十二、英文摘要(請以1,000字以內，說明本創研計畫)

	

	


十三、主管簽章：
	單位主管
	申請人

	
	


一、擬推薦之評審者(需利益迴避)：(選填)
※利益迴避聲明：
本人          推薦之審查委員已符合利益迴避原則(含配偶及三等親以內之血親、姻親等)。                  
創研計畫主持人簽章：                 
  (1)姓名：                  職稱：
     服務機構：
     Email：
     電話：
     地址：
  (2)姓名：                  職稱：
     服務機構：
     Email：
     電話：
     地址：
  二、不擬送審之評審者：
  (1)姓名：
     職稱：
     電話：
     地址：
  (2)姓名：
     職稱：
     電話：
     地址：
創研計畫送審查核表

(勾選完自評項目後，請將紙本與電子檔Email/傳送至人工智慧暨創新醫療中心審核)
	項目
	檢視內容
	自評

(計畫主持人)
確認後請打勾
	複評

(智醫中心)
	說明

	一
	今年度首次申請
	
	
	

	二
	已完成創研計畫申請書填寫
	
	
	

	三
	已送上一級主管及二級主管簽核
	
	
	

	四
	新申請之創研計畫，需取得相關委員會的審查通過證明或收件證明(如：IRB、動物試驗委員會、生物安全委員會等) 
	
	
	

	五
	經費編列符合規定
	
	
	

	六
	*已推薦兩名外審委員
	
	
	

	七
	備有計畫書複印紙本一份
	
	
	

	八
	上次創研計畫期中報告如期繳交

(首次申請不需自評)
	
	
	

	九
	上次創研計畫結案報告如期完成

(首次申請不需自評)
	
	
	

	十
	上次創研計畫結案後，已達成下列至少一項創研成果(研究論文發表、國內外專利、國內外創新研發競賽獲獎、技術轉移或技術服務成效)者，請繳交相關資料。
(首次申請不需自評)
	
	
	


*需利益迴避，參照國科會利益迴避原則：主持人推薦審查人時，應考量專長之符合性及研究表現優良者，宜避免審查人與申請人有下列關係：

(一)近三年任職同一系、所、科。

(二)近三年曾有指導博士、碩士論文或專科醫院訓練指導之師生關係。

(三)近二年發表論文或研究成果之共同作者。

(四)審查計畫時有共同執行研究計畫。

(五)配偶或三親等以內之血親或姻親。

本會辦理審查作業單位之承辦人員，宜避免與申請人有前項第(二)、(三)、(五)款關係。
   自評者：_________________

                          複評者：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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